
華南高商家庭教育推動執行小組及實施計畫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3.10.7 家庭教育推動執行小組會議討論通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6.6.20家庭教育推動執行小組會議修正通過 

壹、依據 

一、家庭教育法第 12條: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每學年應在正式課程外實施四小時以

上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，並應會同家長會辦理親職教育。 

二、家庭教育法第 15條: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於學生有重大違規事件或特殊行為，

應即通知其家長或監護人及實際照顧學生之人；並提供相關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

之課程。 

貳、目的 

一、增進學生家庭生活知能，強化正確家庭價值觀，培養經營良好家庭生活之能

力。 

二、結合學校及社會教育資源，共同推行家庭教育主題計畫，提供家長、教師職

員、學生自我成長及經驗分享的機會。 

三、加強家庭與學校的聯繫，協助家長發揮親職功能，提昇輔導功能，促進學校

與家庭之密切合作，俾使學生健全成長。 

四、增進教師對家庭教育工作推動之重視，提昇本校教師家庭教育推展之專業知

能，促進學校家庭教育課程之發展，培養學生建立正確之家庭教育觀念，達成學

校推動家庭教育之效能。 

參、組織 

家庭教育工作推動執行小組，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。教務主任、學務主任、

總務主任、輔導主任、實習輔導主任、人事主任、主計主任、主任教官為當然委

員，另設承辦人員一名，承辦人員得依規定減授鐘點 2節課。執行小組每學期至

少召開一次會議，討論家庭教育實施計畫及執行成效。 

肆、實施對象 

一、本校教職員工生 

二、本校學生家長 

 



伍、實施項目 

項

目 
實施內容 辦理時間 辦理人員 

親 

師 

座 

談 

會 

1.辦理新生家長座談會。 

2.校務行政座談：由學校行政人員

參與，溝通學校辦學理念，並和家

長交換意見。 

3.於各科教室舉行家長座談會，由

科主任主持，導師協助，說明各科

的教學目標及未來發展；導師就學

生狀況，和家長溝通，進行親師合

作。 

每學年九月 

各處室 

各科 

高一導師 

專 

題 

講 

座 

1.依學生發展階段特質，擬定專

題，聘請適當講座，提供適宜之家

庭良性互動之觀念與策略。 

2.視需要辦理成長團體、讀書會，

就特定主題進行深入探討。 

班週會時間 

其他合宜時間 

學務處 

輔導室 

 

家 

庭 

教 

育 

宣

導 

及 

活 

動 

1.以多元活動方式，如:班會討論、

電影讀書會、徵文比賽、輔導專刊

等辦理、宣導以下家庭教育相關議

題及活動：親職、子職、倫理、性

別、婚姻、失親、家庭資源管理、

多元文化及其他。 

2.配合節日辦理家庭教育專案活

動，例如：孝親家庭月、祖父母節

活動等。  

活動適時辦理 

教務處 

學務處 

輔導室 

圖書館 

家 

庭 

教 

育 

諮 

商 

、 

諮

詢 

或 

輔 

導 

1.學生有重大違規事件或特殊行

為，立即通知其家長或監護人及實

際照顧學生之人，並提供相關家庭

教育諮商或輔導。 

2.於教官室、輔導室設置親師專

線，提供家長諮詢。 

3.提供心理諮商、輔導或相關社政

資源。 

4.充實相關之圖書或視聽資料。 

適時 

教官處 

輔導室 

圖書館 



家 

庭 

訪 

視 

1.針對重大違規事件或特殊行為學

生，以電話訪談或家庭訪視等方式

與家長連繫。 

2.學輔人員協同導師進行特殊學生

家庭訪視並作成簡要紀錄，登錄於

學校輔導管理系統中，以作為日後

輔導之參考。 

 

適時 

教官處 

輔導室 

導師 

家

庭

教

育 

網

頁

建

置 

1.建置家庭教育網頁公告活動訊

息、彙整教材資源、諮詢服務資

源。 

2.線上充實適合家庭各發展階段、

不同年齡層家庭成員之自我成長

專文、問題解決策略。 

適時 承辦人員 

陸、經費：由本校相關經費及家長會費項下支應。 

柒、本計畫經家庭教育推動執行小組會議討論通過，並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

正時亦同。 

 


